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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

2017-012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268号深燃大厦十四楼第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31,761,9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7.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8人，陈永坚、韩德宏、张小东、肖民、黄维义、何汉明、李巍

董事因公务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刘钊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2人及见证律师2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931,761,941 100 0 0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

律师：时秋芳、贾环安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682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

2017-021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中山南路1号南京中心23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8,575,4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7.09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怀珍女士主持，江苏永衡

昭辉律师事务所韩光律师、金荣律师为大会见证律师。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仪垂林先生、胡晓明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檀加敏先生、周晓兵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潘利建先生出席了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8,575,407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8,575,407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8,575,407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8,575,407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8,575,407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续聘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支付

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8,575,407 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8,575,407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08,575,407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4,831,632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363,055,731 100 0 0 0 0

持股 1% -5%普

通股股东

44,658,856 10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860,820 1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515,809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345,011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2016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45,519,676 100 0 0 0 0

2

2016�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45,519,676 100 0 0 0 0

3

2016�年度报告及

摘要

45,519,676 100 0 0 0 0

4

2016�年度财务决

算议案

45,519,676 100 0 0 0 0

5

2016�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45,519,676 100 0 0 0 0

6

关于续聘公司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续

聘公司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支付其报

酬的议案

45,519,676 100 0 0 0 0

7

关于2016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45,519,676 100 0 0 0 0

8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

45,519,676 100 0 0 0 0

9

关于201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暨 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45,519,676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项关联交易议案获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关联股东三胞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他议案获得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光、金荣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7-016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6日（周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17年4月25日—2017年4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下午15:

00至2017年4月2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勇先生

6、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 5名董事、4名监事、7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5人，代表股份492,428,1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38.7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8人，代表股份492,223,35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8.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人， 代表股份204,

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2%。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7人，代表股份439,484,558股，占公司A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的44.8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1人，代表股份439,280,

568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4.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人，

代表股份203,990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人，代表股份52,943,569股，占公司B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的18.0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7人，代表股份52,942,

789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8.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

表股份780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形成一致行动人的股东）共69

人，代表股份20,342,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60%。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2,378,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9,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9,434,758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9,80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43,5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审议通过《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2,370,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58,1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9,426,4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58,111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43,5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审议通过《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2,378,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9,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9,434,758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9,80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43,5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4、审议通过《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2,370,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9,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9,426,758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9,80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43,5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5、审议通过《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2,379,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7,71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9,435,84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7,713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43,5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293,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99.760%；反对47,71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0.235%； 弃权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5%。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2,378,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9,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9,434,758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9,80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43,5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292,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99.755%；反对4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0.2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0%。

7、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2,362,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66,1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9,418,4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反对66,111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43,5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适时减持国轩高科股票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2,379,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8,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9,435,758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9%；反对48,800股，占出席

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43,5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293,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99.76%；反对48,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0%。

9、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庄坚毅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制

度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依法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上述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471,337,009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1,025,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的99.69%；反对66,011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的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的0%。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76,494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有表决权的97.28%；反对58,111股，占出席会

议A股股东有表决权的2.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有表决权的0%。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948,613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的99.96%；反对7,900股，占出席会

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的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的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276,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的99.675%；反对66,0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的0.3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491,903,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893%；反对516,763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05%； 弃权8,3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2%。

（2）A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8,967,384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882%；反对508,863股，占出

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116%； 弃权8,311股， 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2%。

（3）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35,66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5%；反对7,900股，占出席

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1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816,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97.419%；反对516,76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2.540%；弃权8,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0.04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星宇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邝晃煊、邓彩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星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616

证券简称：韩建河山 公告编号：

2017-009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投标项目评标结果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评标结果信息公示的概况

2017年4月25日，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合肥市磨墩水库至七水厂供水

工程PCCP管采购1标段” 的评标结果公示，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标金额81,580,850.00元，公示期间为 2017�年 4� 月 25�

日-2017�年 4�月27�日。

http://www.hfggzy.com/hfzbtb/ZtbInfo/ZtbDyDetail.aspx?

InfoID=2fb97c19-49c3-4d09-9658-56ee43e883c5&type=5&CategoryNum=029023

001002

二、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人：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方振

注册资本：9亿元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70号

成立时间：1994年7月21日

经营范围：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管道安装、水质监测、水表阀门修理、科研设计、工 程监

理、自有固定资产租赁。

招标代理人：安徽诚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肥市磨墩水库至七水厂供水工程PCCP�管采购1标段

3、项目基本情况：合肥市磨墩水库至七水厂供水工程是合肥市委市政府为实现优化水

资源多元化配置、提供优质饮用水、确保城市供水安全的战略目标而实施的一项民生工程，

于2015年12月30日经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投资【2015】1409号备案，并列入合

肥市2016年重点工程建设计划。 磨墩水库至七水厂供水工程调水起点为磨墩水库，终点为

合肥市第七水厂，工程建设规模40万m3/d，根据地形及水质保护、水量保障等需要，全线采

用以埋地压力管道输水为主的方式，设计采取双管输送，单管（DN1600）长约36.5公里。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输水管道工程、取水泵站、房屋建筑、供电设施工程及相关配套工程等，总

投资约10.41亿元。 其中1标段位于肥西县境内, 管道线路长度约17.9km, 管道总长度约

35.8km。

4、供货期限：本项目计划通水时间 2017�年 9�月 30� 日，合同签订后根据工程进度

计划安排供货。

5、公司与招标人、招标代理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公司关于评标结果信息公示的风险提示

对于评标结果信息的公示，公司提示如下：

1、虽然根据公示信息显示公司被评为该项目1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但目前仍处于评

标结果公示期，公司能否收到中标通知书还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如果公司取得中标通知书，将及时披露。

2、 本次中标价格为人民币81,580,850.00元， 约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3.43%，如果能够成功中标，预计将对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23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中，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1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前次股东大会决议变更。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由融捷股份董事会召集，现场股东大会于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

下午15:00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5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由董事

长吕向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另外，本次股东大会同时采取网络投票方式，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7年4

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互联网投票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下午15:

00至2017年4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1� 名，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理人 3�人，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18�人。 参与表决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2,682,97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59,

655,203股的 31.84� %，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 79,

870,3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59,655,203股的 30.76�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12,6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59,655,

203股的 1.08� %。

3、公司全体董事、全部监事、全部高管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股东大会，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79,944,5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69� %； 2,738,469�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1� %；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4,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2.64� %；反对2,738,4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97.36%；弃权0

股，占出席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

2、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81,038,9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1� %； 65,6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8� %；1,578,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91�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韩宇烈律师和卢润姿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广东

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

均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

2017-048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

陈烈权先生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大股东陈烈权先生函告，获

悉其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陈烈权先生原质押给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 ）的

公司股份6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6%）因已还清长江资管的借款，于2017年4

月26日在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北京西路营业部办理完成质押解除手续。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陈烈权 否 44,869,050 2017-4-25 2018-4-25

长江

资管

14.12% 融资

三、累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陈烈权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317,797,0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7%，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194,899,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0%。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单。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

2017-049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6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下午15:

00-17:00在全景网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6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

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广大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

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届时公司董事长林文昌先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文智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张荣华

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全胜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黄华伦先生，独立董事郑学军先

生，监事会主席赖争妍女士将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2017-022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李明阳函告，获

悉李明阳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李明阳 否 960

2017-4-2

5

2018-4-25 中信证券 35.31% 融资

李明阳将其持有的96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与中信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

交易日为2017年4月25日。 李明阳于2017年4月2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了股票质押

回购业务，股份质押期限自2017年4月25日起至2018年4月25日为止，质押期间内上述股份

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明阳共持有公司股份2,719.12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10.46%；其中本次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96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

为3.69%；李明阳已累计质押96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3.69%，占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35.31%。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2017-021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6月13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8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583,938,200.00元的9.93%）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6月14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1）。

截至2017年4月25日， 公司已提前归还了5,8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此，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

还完毕。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